
合同法的题库(优质6篇)
现今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多事情需要用到
合同，合同协调着人与人，人与事之间的关系。合同对于我
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合同。这里我整理了
一些优秀的合同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
了解一下吧。

合同法的题库篇一

（一）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
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
的特定标准履行。

（二）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
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
照规定履行。

（三）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
地履行；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
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

（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
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

（五）履行方式不明确的，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
履行。

（六）履行费用的负担不明确的，由履行义务一方负担。

当事人在合同中对质量、价款、履行地点、履行方式、履行
期限、履行费用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既不能通过协商
达成补充协议，又不能按照合同的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
定，可以适用下列规定：



（一）质量标准不明确的，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
照同类产品或者同类服务的市场通常质量标准或者符合合同
目的特定标准履行。这里讲的通常标准，指的是同一价格的
中等质量标准。

（二）价款不明确的，除依法必须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
价的以外，按照同类产品、同类服务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
场价格履行。

（三）履行地点不明确的，如果是给付货币，在接受给付一
方的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其
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的所在地履行。

（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向债权人履行义
务，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请求债务人履行义务。不能即时履行
的，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

（五）履行方式不明确的，按照标的物性质决定的方式或者
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

（六）履行费用的负担不明确的，由履行义务一方负担履行
费用。

合同法的题库篇二

第三百四十一条委托开发或者合作开发完成的技术秘密成果
的使用权、转让权以及利益的分配办法，由当事人约定。没
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
确定的，当事人均有使用和转让的权利，但委托开发的研究
开发人不得在向委托人交付研究开发成果之前，将研究开发
成果转让给第三人。

【释义】本条是对履行技术开发合同产生的技术秘密的归属



和分享的规定。

合作开发合同的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约定，因履行技术开发
合同产生的技术秘密的使用权、转让权的归属以及利益的分
配办法。如果当事人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可以协议补
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的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
惯确定；仍不能确定的，当事人各方对技术秘密都有使用和
转让的权利，但委托开发的研究开发人在向委托人交付研究
开发成果前，不得擅自将研究开发成果转让给第三人。

合同法的题库篇三

甲方：

乙方：身份证号码：

甲方因与乙方劳动人事争议纠纷一案，现双方经友好协商，
在平等自愿的情况下，达成如下和解协议：

一、对于xxxx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书（xxx仲字
【20xx】xx号）裁决的事项不再履行。

二、双方确认乙方与甲方解除劳动合同关系。

三、甲方在签订本协议后向乙方一次性支付所有款项，合计
人民币----元，大写----万元整。

前款约定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法律所规定的甲方承担的工伤
待遇、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一次性经济补偿金、甲方应承担
的各项社保费用，乙方工资及其他各项费用。

四、乙方承诺：本协议为甲、乙双方解决双方劳动人事争议
纠纷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的一次性终局处理协议。



双方之间基于劳动关系产生的权利义务消灭，乙方不得再以
任何方式向甲方主张权利（包括但不限于申请劳动仲裁、诉
讼等方式），双方的劳动争议纠纷一次性了结，再无任何争
议。

五、双方在签订本协调协议后，不得向第三方泄露本调解协
议的内容，否则由责任方承担由此给对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六、本协议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签字或盖
章起生效。

甲方：乙方：

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签订日期：年月日

合同法的题库篇四

第七十条债权人分立、合并或者变更住所没有通知债务人，
致使履行债务发生困难的，债务人可以中止履行或者将标的
物提存。

【释义】本条规定了债权人分立、合并或者变更住所没有通
知债务人致使债务履行困难时的中止履行。

法人分立包括法人分立和分解。法人分立指法人分出一部分
财产设立新法人，原法人不因分出财产而终止。法人分解是
一个法人分成几个法人，原法人解体。法人合并包括法人合
并和归并，法人合并是指几个法人合为一个法人，原法人均
不存在。法人归并是指一个法人将其财产移交给另一个法人，
被并入的法人终止。

债权人分立、合并或者变更住所没有通知债务人，以致债务



人履行债务困难的，债务人可以中止履行。债务履行是给付
有体物的，债务人也可以将标的物提存。

合同法的题库篇五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以及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友好协商，就甲方委托乙方承担领
秀硅谷空调改造工程事宜，达成以下协议，以资共同遵守。

一、工程概况

3、甲方联系人：联系电话：4、联系电话：

二、合同工期

1、甲方清除影响乙方施工的障碍物或为乙方清楚影响施工的
障碍物提供方便。

2、甲方提供乙方供货物堆放场地，提供施工所需的水电源接
口等。

3、甲方委派为驻地代表，负责合同履行，对工作质量、监督、
安全进行监督检查，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和其他有关事项。4、
乙方指派乙方住工地的代表，负责合同履行，按要求组织施
工、保质、保量、按期完成施工任务，解决由乙方负责的有
关事项。

1、本合同甲、乙双方签字确认。甲方支付乙方工程定金50%，
工程开工风机改完打压、保温，安装好正常，甲方验收合格
甲方应给乙方工程款全部结清。五、质量保证（售后服务）

1、本工程质量保证，改动过空调保修期为两年。

2、乙方在保修期内对工程质量定期回访，检查并听取甲方意



见3、乙方在保修期内因乙方原因造成质量问题的，乙方负责
维修，并承担签定及维修费用。如乙方不履行质量维修事项
也不承担费用，由乙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付一切经济损失。

20xx年5月26日乙方：北京佳益世纪商贸有限公司乙方签字：

20xx年5月26日电话：5717848513161047671

施工合同

合同法的题库篇六

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可撤销合同的理解与适用

【法律依据】

《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
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
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
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
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

【基本案情】

20xx年12月1日，原告xx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物流公司）
分别与被告xx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龙x公司）、被
告xx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杉x公司）签订《煤炭购销合
同》、《煤炭买卖合同》，同时三方还签订了《补充协议》。
前述三份合同、协议约定：由龙x公司销售煤炭给xx物流公司，
xx物流公司销售给杉x公司，合同有效期为20xx年12月1日起
至20xx年12月31日止。交货方式为水路运输，龙x公司销售
给xx物流公司的煤炭到港后直接销售给杉x公司，xx物流公司



委托杉x公司对煤炭进行质量、数量验收。xx物流公司、龙x公
司及杉x公司三方还约定，在xx物流公司未收到杉x公司货款
前，龙x公司不向xx物流催收货款，如杉x公司拒付或拖延支
付货款，则龙x公司放弃要求xx物流公司支付部分或全部货款。
合同签订后，被告龙x公司向原告xx物流公司出具了9份《水
路货物运单》和32份增值税发票（总额为30942450元），被
告杉x公司亦向原告xx物流公司出具《收货证明》5份。按照
上述货物运单、发票和收条的记载，原告与两被告之间共计
有48414.1吨煤炭交易发生，依据合同的约定，被告杉x公司
应向原告xx物流公司支付相应货款，xx物流公司也应向被告
龙x公司支付约定价款。而事实上，原、被告三方签订的煤炭
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并未实际履行，相关各方并无真实煤炭
交易发生，也无相关货款的给付。在案证据证实，签订合同
时，被告龙x公司和被告杉x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系邱某一人，
而杉x公司提交了法定代表人为陈某某的营业执照，隐瞒了其
公司和龙x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邱某的事实，尔后，邱某伪
造了9份货物运单，并授意其工作人员虚开32份增值税发票
和5份收货证明并交予xx物流公司，虚构了整个煤炭交易的事
实。被告龙x公司基于上述合同虚构煤炭交易，形成对原
告30942450元的债权。原告以两被告恶意串通，以欺诈手段
使原告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与其签订相关合同为由，诉
至某中院，请求判决撤销20xx年12月1日原告与被告龙x公司
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与被告杉x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
合同》以及与两被告签订的《补充协议》。

【裁判结果】

某中院认为，被告龙x公司、杉x公司故意隐瞒其法定代表人
均为邱某的真实情况，使xx物流公司签订了前述合同和协议，
并且通过伪造货物运单、收货证明，虚开增值税发票等手段，
虚构了本不存在的煤炭交易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



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
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
定为欺诈行为”，龙x公司、杉x公司的行为与该项规定相吻
合，应认定为欺诈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五十四条的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
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撤销，xx物流公司关
于撤销其于20xx年12月1日与龙x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
同》、与杉x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以及三方签订的
《补充协议》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法院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判决：撤销xx物流有限公司20xx年12月1
日与龙x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与杉x公司签订的
《煤炭买卖合同》以及三方签订的《补充协议》。

【律师意见】

本案中，被告龙x公司、杉x公司实为同一人控制的公司，但
在与原告签订合同时故意隐瞒了这一真实情况，使原告与两
公司签订了合同和协议，并且通过伪造货物运单、收货证明，
虚开增值税发票等手段，虚构了本不存在的煤炭交易事实。
被告龙x公司基于上述合同虚构煤炭交易，形成了对原告3000
余万元的债权，从而到银行办理了保理业务，将此笔应收账
款向银行转让进行融资，使得原告可能陷于被银行追索的风
险，银行也可能陷于保理业务坏账的风险。两被告不讲诚实
信用，其行为完全符合合同欺诈的认定。根据合同法第五十
四条的规定，原告撤销合同的诉请，得到了法院的支持。本
案的裁判结果体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彰显了法院在制裁违
约、打击欺诈、维护社会诚信的重要作用。


